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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委、省政府近日就减

轻农民负担问题采取了以

下措施：

一、以乡为单位，限期

公布今年农民合理负担的

限额、项目，发动广大农民

公开监督。公布内容：（1）本

乡 1992 年人均纯收入数；

（2）本乡 1993 年农民人均

应负担的数额；（3）按规定

应由农民负担开支的内容，

即国务院规定的 8 项开支

内容。凡收取超过公布的农

民负担总额费用的乡，追究

该乡长责任，并由纪检、监

察机关严肃处理。

二、分级负责，限期清

理有关农民负担项目。农民

除依法纳税和按国务院关

于村提留和乡统筹费必须

严格控制在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 5%以内的规定继续

执行外，其它增加农民负担的各种摊派、集资、达标活

动和行政事业性收费，以及在农村建立各种基金等，不

论是哪一级政府或哪一个部门制定的文件或规定，一

律停止执行，并进行清理。经过清理后，部门认为需要

继续执行的，须经省以上人民政府农民负担监督管理

部门审核批准，重要项目要报国务院或省级人民政府

批准。清理工作实行乡级负责的原则。对于罚款、集资

和行政事业性收费，必须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发布的

清理乱罚款、乱收费、乱集资的有关规定执行。凡新出

台的罚款、收费、集资项目，必须上报省财政厅、物价

局、农牧厅批准后方能生效实施。

三、建立以省、地、市、县 4级主管农业的领导同志

为组长的减轻农民负担领导小组，并尽快开展工作。各

地、市每 10 日要向省减轻农民负担办公室汇报一次工

作进展情况，重大问题要及时请示汇报。

四、各级纪检、监察、审计部门要把减轻农民负担

工作，当作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，加强检查监督。对拒

不执行党中央、国务院指示和法令的单位和个人，要坚

决立案查处，情节严重的违纪人员要坚决予以党纪政

纪处分，直到撤职查办。各新闻单位要加强舆论宣传监

督，大力表扬好的典型，介绍先进经验，对那些继续加

重农民负担的事情，要敢于揭露，予以曝光，促其改正。

（本刊通讯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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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产粮大县财源

建设试点工作见成效

如何帮助为数众多的产粮大县摆脱财政困境？湖

南省农财部门通过试点，狠抓产粮大县财源建设，大力

调整农业结构，进行了有益的探索。作为试点县的南县

和华容县在试点期间财政经济状况明显好转。去年，两

县的财政收入分别比上年增长 18.7%和 12.1% ，支农

投入分别增长 46%和 25%，特别是南县一举摆脱了连

续 3 年赤字的困境，实现了收支平衡，受到了省财政厅

的特别嘉奖。湖南两县试点工作的主要经验是：

一、加强对试点工作的组织领导。在确定试点县

后，财政厅领导先后 6次前往试点县检查工作，两试点

县也成立了由当地党政领导任组长的财源建设领导小

组。南县人大专门通过决议，要求全县以省厅试点为契

机，大力加强财源建设工作。华容县“五大家”10 多位县

级领导一改过去分散办农业点的做法，集中精力专办

财源建设联系点。南县所在的益阳地区还特地派出以

地区人大副主任为首的财源建设督导组，在县里蹲点

近 3 个月。

二、抓住关键，充分发挥财政资金的导向和凝聚作

用。财源建设的关键是解决资金投入问题。为此，财政

部门因势利导充分发挥财政支农资金的导向和凝聚作

用，积极鼓励和帮助试点县通过发展财政信用、对外联

营、发行企业债券、建立农村村组储金会和开办农村股

份制合作企业等方式，广泛筹集资金。截至去年 12 月

底，两试点县共筹集财源建设资金 3 546 万元，为省市

资金的 8倍。

三、严格立项程序，执行项目责任制度。为提高立

项的准确性，他们坚持两条原则：一是凡申请立项的项

目都必须经过详细论证和县、省两次评审后，再提交专

门的项目审查组审查批准，任何行政领导人不得直接

干预；二是加强经济责任制，要求所有项目建设资金

中，都必须含有相当份额的个人风险抵押金、单位自筹

资金和主管部门投入资金，并对项目实行定投入、定工

期、定产量、定销售、定利税、定上交和定还款日期、对

立项项目的新增效益单独定上交财政指标的“八定”承

包责任制，进而促使各方切实搞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，

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。

（本刊通讯员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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